
行政处罚

一、行政处罚的概念

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政

法上的制裁。行政处罚是行政违法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行政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违反国家行政管理秩序，依照法律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危害社会

的行为。

二、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一）处罚法定的原则

处罚法定的原则包括四个基本要求：处罚设定权法定；处罚主体及其职权法定；被处罚

行为法定；处罚种类、内容和程序法定。这里强调实施处罚的依据法定和实施处罚的程序法

定。违反这两个要求的，行政处罚无效。

（二）处罚公正、公开原则

处罚公正原则体现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方面。

1.实体上的公正，要求行政处罚无论是设定还是实施都要过罚相当，即处罚要与违法行

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序相当。

2.处罚公开原则是指行政处罚的设定与实施要向社会公开，它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对

违法行为给予处罚的规定要公开；二是对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的程序必须公开。未经公开的行

政处罚决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三）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要同时发挥其强制制裁与

促进认识转变的作用，使被处罚者不再危害社会和自觉守法，防止将行政处罚变为国家对违

法行为简单机械的报复。

（四）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原则

为保证该原则的实现，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在处罚的过程中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听证

权、申请复议权、提出诉讼权以及赔偿请求权。还有无救济便无处罚的原则。

（五）职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是指在行政机关内部运用分权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将其内部的某些相关职能

加以分离使之分属于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工作人员掌管或行使，其内容主要有：

1.行政处罚的设定机关与实施机关相分离。

2.行政处罚的调查、检查人员和行政处罚的决定人员相分离。

3.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和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依法当场收缴的除外）

4.行政处罚如举行听证，由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

（六）一事不再罚的原则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24 条的规定，一事不再罚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

1.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类型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的法定分类有：（1）警告、通报批评；（2）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3）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4）

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5）行政拘留；（6）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2.行政处罚的学理分类

根据行政处罚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声誉罚、财产罚、行为罚、人身罚。警告、通报批

评属于声誉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属于财产罚；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

限制从业、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属于行为能力罚；行政拘留属于人

身罚。

四、行政处罚的设定

设定行政处罚，是国家有权机关创设行政处罚、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职权的立法活动。

行政处罚法根据我国的立法体制，对不同法律文件规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划分作出了规定：

（一）法律

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且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

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二）行政法规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如果法律对违法行

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

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

（三）地方性法规

有权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

罚。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

的，不得超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

（四）部门规章

国务院部门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

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一定数额罚款的

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五）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

规定。这里的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地方政府规章对违



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或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规定。

行政处罚法规定，除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五、行政处罚的适用

（一）管辖

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二）裁量情节

裁量情节，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决定是否给予、给予轻或者重以及免除处罚所依据的各种

情况。

1.不予处罚的情节有：不满 14 周岁的人、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

时有违法行为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2.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有：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尚未完全丧

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等。

（三）处罚的折抵

处罚的折抵是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重适用的折抵。在一个行为同时构成行政违法和

刑事犯罪，并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情况下，应当将行政拘留折抵相应刑期，将行政罚

款折抵相应的刑罚罚金。

（四）追究时效

行政处罚追究时效，是指行政机关追究当事人违法责任给予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原则

上行政违法行为在 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

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 5年。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行政处罚的程序

（一）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

行政处罚法区别行政处罚的不同情况，规定了简易程序、听证程序和一般程序三种程序。

1.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是为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处罚较轻情形设置的，主要特点是当事人程序权

利简单，执法人员可以当场决定给予处罚。

（1）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第一，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第二，处罚种类和幅

度分别是对公民处以 20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 3000 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的。

（2）执法人员的权力和义务。执法人员的主要权力是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并依照法律规定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人员的主要义务是当场出示执法证件，出具和交

付依法填写统一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行政处罚决定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3）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的主要权利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当事人的各种程序

权利，要求执法人员依简易程序规定作出处罚决定的权利，对处罚决定不服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事人的主要义务是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2.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公开举行专门会议，由行政处罚机

关调查人员提出指控、证据和处理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的程序。听证程序的主要规

则有：

（1）举行听证会的条件。

第一，行政机关将要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

物；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其他较重的行政

处罚等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经当事人依法提出听证要求，由行政机关组织。

（2）听证会的进行程序。

①听证的时间。由行政机关通知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

行政机关告知后五日内提出；行政机关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举

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②听证的方式。听证公开举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③听证的主持。听证会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

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④听证笔录。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

盖章，听证笔录不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

3.普通程序

普通程序是普遍适用的行政处罚程序，它适用于除适用简易程序和听证程序以外的其他

行政处罚。普通程序的主要规则有：

（1）行政调查。除了在简易程序中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以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的，必须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调查，

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调查或检查时的执法人员

应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2）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后，根据

不同情况作出决定。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条件和决定的种类。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后作出。

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当保证当事人享有和行使了解权和

陈述、申辩的权利。

（二）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

1.一般规定

（1）当事人应当及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

（2）原则上，在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3）行政机关应当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2.罚款的收缴

（1）罚缴分离

罚缴分离，是指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作出处罚决定的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

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对上述原则规定的例外情形，应当依照行

政处罚法规定的当场收缴罚款的条件和收缴办法办理。

对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

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私分、截留；财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行政处罚决定机关返

还。

（2）当场收缴

①当场收缴的适用情形

第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依法给予一百元以下的罚款的；

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二，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

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②当场收缴的程序

第一，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专用票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专

用票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二，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收缴罚款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在水

上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自抵岸之日起二日内交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应当在二日内将罚款

缴付指定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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